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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 技 术 要 求 依 据 《民 用 机 场 专 用 设 备 管 理 规 定 》

（CCAR-137CA）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９为电动式航空器地面服
务设备通用技术部分的设计、制造、使用和检测提供指导。

本技术要求包括总则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技术

要求、检验规则、标牌和说明书及包装、运输和贮存９共七章。

本技术要求代替 《电动式航空器地面服务设备通用技术要

求》（AC-137-CA-2015-20R1）９与AC-137-CA-2015-20R1相

比９除编辑性改动外９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4.2安全要求。将 “安全结构”更改为 “安全要求”９对

原章节结构内容进行调整；

———4.2.1人员触电防护要求。对 “人员触电防护”进行修

改９参照 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》（GB18384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2功能要求。对 “功能安全和故障防护”进行修改９

参照 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》（GB18384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3储能系统要求。将 “动力蓄电池装置”更改为

“储能系统要求”９增加了详细的规定９参照 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

电池安全要求》（GB38031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4电机及控制系统要求。对 “电动设备无线充电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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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”进行补充９参照 《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1部分：技

术条件》（GB/T18488.1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5消防要求及热失控防护。增加了详细的规定９参

照 《电动汽车安全指南 （2022版）》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7报警和提示要求。增加了详细的规定９参照 《电

动汽车安全要求》（GB18384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8事件数据记录要求。增加了详细的规定９参照
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》（GB18384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2.9远程管理接口。增加了详细的规定９参照 《电动

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：通信协议及数据

格式》（GB/T32960.3）的有关条款执行；

———4.6.4防水要求。增加了详细的规定９参照 《航空器地

面服务设备通用防水要求》（民航机函 〔2018〕9号）的有关条款

执行；

———4.5电磁兼容要求。将 “电磁骚扰”更改为 “电磁兼容

要求”９并对其进行了修改９参照 《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

试验方法》（GB34660）及 《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

和测量方法》（GB/T18387）的有关条款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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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编人员：姚恩建、陈迎浩、安先龙、蒋建阳、薛 冰、

陈荣升、潘 龙

主 审：邢 强、高俊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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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总则

为规范电动式航空器地面服务设备通用技术部分的设计、制

造、使用和检测９依据 《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规定》制定本技

术要求。

民用机场 （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）使用的电动式航空

器地面服务设备 （以下简称 “电动设备”）及相关设备应当符合

本技术要求。

2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必不可

少的条款。其中９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９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

于本文件；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９其最新版本 （包括所有的修改

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1495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

GB/T2408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

GB2893安全色

GB/T4094.2电动汽车 操纵件、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

GB/T4208外壳防护等级 （IP代码）

GB/T9969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

GB/T14436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

GB18384电动汽车安全要求

GB/T18385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

GB/T18387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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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18488.1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1部分：技术

条件

GB/T19836电动汽车仪表

GB/T20234.1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1部分：通

用要求

GB/T20234.2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2部分：交

流充电接口

GB/T20234.3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3部分：直

流充电接口

GB/T27930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动汽车之间的数字通

信协议

GB/T32960.3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
部分：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

GB34660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

GB38031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

GB/T38117电动汽车产品使用说明 应急救援

GB/T38775.1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

JT/T1461客车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配置要求

EN1915-1Aircraftgroundsupportequipment— —Gen灢

eralrequirements———Part1:Basicsafetyrequirements （飞机

地面支持设备 一般要求 第一部分：基本安全要求）

IATAAHM910BasicRequirementsForAircraftGrou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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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pportEquipment（飞机地面支持设备的基本要求）

3术语和定义

3.1基本绝缘basicinsulation
使用不导电的物质将带电部分隔离或包裹起来９以对触电起

一般性保护作用的一种安全措施。

注：基本绝缘不必包括功能性绝缘。

3.2附加绝缘supplementaryinsulation
为了在基本绝缘失效情况下防止触电９而在基本绝缘之外使

用的独立绝缘。

3.3双重绝缘doubleinsulation
同时具有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的绝缘。

3.4加强绝缘reinforcedinsulation
为防止直接接触所提供的相当于双重绝缘防护等级的带电部

分上的绝缘结构。

注：“绝缘结构”并不意味着绝缘是同类物质９它可以由几

种不同于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那样能够单独测试的绝缘层组成。

3.5直接接触directcontact
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的接触。

3.6间接接触indirectcontact
人或动物与基本绝缘失效情况下变为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

的接触。

3.7可充电储能系统rechargeableelectricalenergystora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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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ystem
可充电的且可以提供电能的能量存储系统 （以下简称 “储能

系统”）９由一个或多个储能单元及相应附件 （管理系统、高压电

路、低压电路及机械总成等）构成。

3.8热失控thermalrunaway
单个储能单元放热连锁反应引起多个储能单元或储能系统温

度不可控上升的现象。

3.9热扩散thermalpropagation
储能系统内由单个储能单元热失控引发的其他储能单元接连

发生热失控的现象。

3.10致命故障fatalfailure
危及行车安全、造成人员伤亡、导致主要总成报废和重大经

济损失或严重危害周围环境的故障。

4技术要求

4.1一般要求

4.1.1按照企业内部审批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进行

制造。

4.1.2所有零部件符合相关国家 （行业）标准的要求９且具

备出厂合格证明。

4.1.3制造商具有电动设备主要总成 （储能系统、电机及其

控制系统等）检测报告。

注：检测报告应当由取得工信部认可的单位出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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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4电气部分各接线端子设置不易脱落的明显标识。

4.1.5操作、保养部位有足够的操作空间。

4.1.6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装符合 《航空地面支持设

备 一般要求 第一部分：基本安全要求》（EN1915-1）的要求。

4.2安全要求

4.2.1人员触电防护要求

4.2.1.1直接接触防护要求

如果由外壳或遮挡提供防护９B级带电部分应当置于外壳内

或遮挡后。外壳或遮挡应当仅能通过工具打开或去掉。外壳或遮

挡应当至少符合 《外壳防护等级 （IP代码）》（GB/T4208）中规

定的IPXXB防护等级的要求。可直接触及的外壳或遮挡的防护

等级应当不低于IPXXD。

除以下三种情况外９高压连接器应当仅能通过工具打开：

a）高压连接器分开后９应满足IPXXB的防护等级要求；

b）高压连接器至少需要两个不同的动作才能将其从相互的

对接端分离９且高压连接器与其他某个机构有机械锁止关系９在

高压连接器打开前９该锁止机构应当仅能通过工具打开；

c）在高压连接器分开之后９连接器中带电部分的电压能在1

s内降低到不大于30V （a.c.)(rms）且不大于60V （d.c.)。

注：根据最大工作电压Umax９将电气元件或电路分为以下

等级９如表1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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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工作电压

直流 交流 （rms）

A 0＜Umax≤60 0＜Umax≤30

B 60＜Umax≤1500 30＜Umax≤1000

电压等级

基本绝缘V （a.c.) 附加绝缘V （a.c.) 双重或加强绝缘V （a.c.)

2U+1000

但最小为1500

2U+2250

但最小为2750

2U+3250

但最小为3750

表1 电压等级

4.2.1.2间接接触防护要求

在最大工作电压下９直流电路绝缘电阻应当不小于100

Ω/V９交流电路绝缘电阻应当不小于500Ω/V。如果直流和交

流的B级电压电路可导电的连接在一起９则应当满足绝缘电阻不

小于500Ω/V的要求。

电动设备应当具有绝缘电阻监测功能。在电动设备B级电压

电路接通且未与外部电源传导连接时９该装置应当能够持续或者

间歇的监测车辆的绝缘电阻值９当该绝缘电阻值小于制造商规定

的阈值时９应当通过一个明显的声和光信号提醒驾驶员。

电气系统的带电部件应当能承受表2规定的交流电压９该电

压频率为50/60Hz９历时1min。
表2 试验电压

4.2.2功能要求

4.2.2.1驱动、电源接通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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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设置防止未经允许的人员启动电动设备的装置。电动设

备从 “电源切断”状态到 “可行驶”状态应当至少经过两个步骤

的操作。

驱动系统在断电后应当仅通过正常的电源接通程序重新

启动。

4.2.2.2行驶

如果驱动系统采取了减少车辆驱动功率或自动限制功率的措

施９且影响了车辆的行驶９应当通过明显的信号装置报警。

储能系统的剩余电量低于一定值时９应当通过一个明显的声

或光信号提示９剩余电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a）能使电动设备驶至充电区域 （行驶距离不低于1km）；

b）能为照明系统提供所需的电量。

当制动信号和加速信号同时出现时９整车控制系统应当优先

响应制动信号。

4.2.2.3换向行驶

电动设备应当设置换向保护装置９确保在改变驱动方向时９

只有车辆停稳后９才能够实现换向。

4.2.2.4倒车

电动设备应当装有能发出清晰声响的倒车警示装置。

4.2.2.5切断开关

需要主驱动电机提供上装动力的车辆９挡位未处于空挡和未

实施驻车制动时９驾驶员离开驾驶座后3s~5s应当能自动切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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驱动主回路。不需要主驱动电机提供上装动力的车辆９驾驶员离

开驾驶座后 3s~5s应当能自动切断驱动主回路。

4.2.2.6主开关

在驾驶员方便操作的位置应当设置一个手动机械式切断动力

电源的主开关。

4.2.2.7连接互锁装置

在充电电缆与电动设备连接时９电动设备不应当通过其自身

的驱动系统移动。

4.2.2.8功能防护

动力系统供电应当采用双线回路设计。

当辅助电路与动力系统有电联接时９应当防止辅助电路电压

过高。

行驶电机应当设置过电流保护装置９转向电机应当设置短路

保护装置。

当电动设备处于正常行驶状态时９将方向盘置于最大转向

角９转向电机应当能够持续稳定工作。

4.2.2.9安全接近功能

对接飞机或者连接牵引装置的电动设备应当具备安全接近功

能９在未操作加速踏板时９可平稳起步、低速行驶、无冲击。

4.2.3储能系统要求

4.2.3.1安装与保护

储能系统应当置于有盖板的储能系统箱内９盖板内表面应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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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绝缘防护层。金属盖板与储能系统带电零部件的间距应当不小

于30mm。

在盖板上300mm×300mm 的面积上施加980N压力时９

盖板与接线端面不应当发生接触。盖板在正常使用时应当盖紧９

不会出现移动。储能系统箱、盖板应当设置适当的安全措施。

储能系统及其箱体应当安装牢固。

4.2.3.2电动设备储能系统安全应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用动力

蓄电池安全要求》（GB38031）的要求。

4.2.3.3储能系统应当配置电池管理系统、在线绝缘监测装

置、温度报警装置及自动灭火装置９80V （d.c.)及以下铅酸类

储能系统除外。

4.2.3.4储能系统防护等级应当不低于IP67９80V （d.c.)

及以下铅酸类储能系统除外。

4.2.4电机及其控制系统要求

4.2.4.1电机及其控制系统应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

系统 第1部分：技术条件》（GB/T18488.1）的规定。

4.2.4.2电机防护等级应当不低于IP65。

4.2.5消防要求及热失控防护

4.2.5.1热失控预警

电动设备应当在储能系统由于单个储能单元热失控引起热扩

散之前5min９通过一个明显的声或光信号装置向驾驶员提示储

能系统将要发生热失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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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能系统应当安装熔断器和手动维修开关。

4.2.5.2阻燃防护要求

除单个储能单元外９储能系统内其他非金属零部件９应当满

足以下阻燃要求：

a）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零部件９其材质应当满足 《塑料 燃

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》（GB/T2408）规定的水平燃烧

HB级和垂直燃烧V-0级的要求：

———单个零部件重量≥50g；

———单个储能系统内相同型号的零件总重量＞200g。

b）其它非金属零部件材质应当满足水平燃烧 HB75级和垂

直燃烧V-2级的要求。

4.2.5.3灭火装置配置要求

储能系统应当配置符合其特性的火灾防控装置９该装置应当

符合 《客车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配置要求》（JT/T

1461）的要求。

电动设备应当配置干粉灭火器９其容量应当符合相应国家标

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９且存取方便。

4.2.6电动设备充电接口要求

4.2.6.1电源电压

交流充电电源额定电压最大值为660V９允许偏差为标称电

压的±10%；频率的额定值为50Hz±1Hz。

直流充电电源电压最大为1000V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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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6.2电动设备接地连接和车体电气连接性

电动设备所有可能连接到电源上的外露导电部分应当连接在

一起９充电过程中出现故障时９确保将存在于车体的故障电荷流

入大地。

所有外露导电部分和接地回路间的电阻值应当不大于

0.1Ω。

4.2.6.3电动设备充电连接装置

电动设备充电连接装置应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

装置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（GB/T20234.1）、《电动汽车传导充

电用连接装置第2部分：交流充电接口》（GB/T20234.2）、《电

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3部分：直流充电接口》（GB/T

20234.3）及 《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动汽车之间的数字通信

协议》（GB/T27930）的要求。直流充电连接装置通信协议中应

当增加电动设备识别代码。

4.2.6.4电动设备无线充电装置

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电动设备９其无线充电系统及装置应当

符合 《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（GB/T

38775.1）的要求。

4.2.6.5充电要求

电动设备的充电装置应当满足环境温度-15～45℃下充电的

需求９含各类雨雪天气。

4.2.7报警和提示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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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设备报警和提示应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仪表》（GB/T

19836）和 《电动汽车 操纵件、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》

（GB/T4094.2）的要求。

4.2.8事件数据记录要求

电动设备应当配备事件数据记录系统 （EDR）或车载视频行

驶记录装置。

4.2.9远程管理接口

电动设备应当配置运行状态在线监控终端９数据传输格式应

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：通

信协议及数据格式》（GB/T32960.3）的要求９以便满足用户采

集数据及远程监控的需求９并能够按照用户的车辆管理系统提出

的网络接口及格式９将电动设备关键数据 （如储能系统的温度、

电流值、电压值等）同步传输至车辆管理系统。

4.2.10应急装置

4.2.10.1电动设备应当设置具备防脱性能的牵引装置９以便

在发生故障时将设备移走。

4.2.10.2电动设备应当设置手动应急装置９当设备出现故障或

储能系统电量不足时９可以解除制动系统９收回作业装置和撑脚。

4.2.10.3电动设备满载时的最大爬坡度应当不低于相应机场

设备标准中规定的驻车坡度要求。在相应的驻坡坡道上９其应当

能够起动且1min内向上行驶至少10m。
注：如无该长度９可通过增加载荷的方法模拟坡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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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动力性能

4.3.130分钟最高车速
电动设备的30分钟最高车速应当符合设计要求９且应当依

据 《电动汽车动力性能》（GB/T18385）进行检测。

4.3.2最高车速
电动设备的最高车速应当符合相应设备标准的要求。

4.3.3行车制动性能
电动设备的行车制动性能应当符合相应设备标准的要求。

4.3.4驻车制动性能
电动设备的驻车制动性能应当符合相应设备标准的要求。

4.3.5爬坡性能
电动设备的最大爬坡度应当不低于相应设备标准中规定的驻

车坡度要求９且爬坡过程中电动机电流不应高于电动机5min工
作制下最大允许电流。

4.4续航能力和续驶里程

4.4.1续航能力
电动设备的续航能力应当符合设计要求９且在试验中的停机

次数不得超过3次９总停机时间不得超过15min。
注1：续航能力是指电动设备在储能系统完全充满电的状态下９以规定的作业工

况 进行循环９用最大作业量和行驶距离表示。

注2：本条不适用于电动式旅客摆渡车、电动式飞机牵引车、电动式行李/货物

牵引车。

4.4.2续驶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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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驾驶室类型 淋雨部位 淋雨强度 淋雨时间

1 封闭式驾驶室 前风挡玻璃 8mm/min~10mm/min 15min

2 封闭式驾驶室 门、窗、车体 4mm/min~6mm/min 15min

3 敞开式驾驶室 向车体顶部、侧围 4mm/min~6mm/min 15min

电动设备的续驶里程应当符合设计要求９且在试验中的停机

次数不得超过3次９总停机时间不得超过15min。
注：本条不适用于电动式集装货物装载机。

4.5环保要求

4.5.1加速行驶车外噪声

电动设备的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应当符合 《汽车加速行驶车外

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1495）的要求。

4.5.2作业噪声

作业状态下９电动设备噪声应当不大于85dB （A） ９测量位置

应当符合 《飞机地面支持设备的基本要求》（AHM910）的要求。

4.6环境要求

4.6.1环境试验要求

电动设备应当能在环境温度-15℃~45℃、湿度95%
（40℃）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（用户有特殊要求的除外）。

4.6.2淋雨要求

电动设备各部位在表3规定的降雨强度下应当能正常运行和

充电。

表3 电动设备不同部位降雨强度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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淋雨检测结束后９ 复测电动设备的绝缘性９ 应当符合

4.2.1.2的要求。

4.6.3涉水要求

将电动设备置于100mm 深的水池中９电动设备应当能以

20km/h的速度行驶500m９时间约1.5min。如果水池长度小

于500m９可重复进行多次９累计涉水长度达到500m９总时间

（包括在水池外的时间）应当不超过10min９电动设备应当能正

常行驶和作业。

电动设备在地面积水深度不超过100mm 时应当能正常充

电。

注：最高车速小于20km/h的设备９以最高安全车速进行试验。

4.6.4防水要求

4.6.4.1驾驶室内的电控箱、控制元器件、电气连接件应当

不受雨水影响９安装位置应与驾驶室易进水部位进行有效隔离。

4.6.4.2置于驾驶室外的电器箱 （罩壳）、控制元器件和电气

连接件防护等级应当不低于IP65。

4.6.5电磁兼容要求

电动设备电磁兼容应当符合 《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

验方法》（GB34660）及 《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和

测量方法》（GB/T18387）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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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行驶可靠性

电动设备应当在良好公路行驶3000km （电动集装货物装载

机行驶里程为500km）９不应当出现如下故障：

a）致命故障；

b）电控严重烧毁、失控９不能紧急断电；

c）电动机严重损坏；

d）接触器触点严重烧蚀；

e）制动系统严重损坏；

f）储能系统出现损坏。

可靠性检测结束后９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a）复测电动设备的绝缘性９应当符合4.2.1.2的要求；

b）复测电动设备的续驶里程９测试值不应当低于首次测量

续驶里程数值的80%。

5检验规则

5.1检验分类

电动设备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合格性检验。

5.2出厂检验

5.2.1每个产品经检验合格９并附有合格证９方可出厂。

5.2.2出厂检验项目应当至少包含表4内容。

5.2.3出厂检验中如有不合格项目９应当经调整、修正后９

重新对与修正内容相关联的全部项目进行检测９直至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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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合格性检验 出厂检验

1 一般要求 4.1 √ √

2 安全要求 4.2 √ √

3 动力性能 4.3 √ —

4 续航能力和续驶里程 4.4 √ —

5 环保要求 4.5 √ —

6 环境要求 4.6 √ —

7 行驶可靠性 4.7 √ —

注：“√”表示应当进行的检验项目９“—” 表示不进行的检验项目

表4 出厂检验和合格性检验项目

5.3合格性检验

5.3.1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当进行合格性检验：

a）新产品定型时；

b）产品停产三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

c）产品的设计、工艺和材料的改变９可能影响性能时；

d）出厂检测结果与上次合格性检验结果相比有较大差距时；

e）民航管理部门提出设备符合性检验要求时。

5.3.2合格性检验项目见表4。

5.3.3合格性检验中若有一项不合格项目９应当经调整、修

正后９对与修正内容相关联的全部项目进行检测９若仍不合格９

则该产品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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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标牌和说明书

6.1标牌
电动设备的标牌应当清晰、牢固９符合相应设备标准要求９

电动部分信息应当至少包含以下内容：

a）主驱动电机的型号和功率；

b）电机额定功率/峰值功率；

c）储能系统类型；

d）储能系统额定电压；

e）储能系统容量；

6.2标记

B级电压的储能系统或产生装置９应当设置警示标记９如图

2所示。警示标记应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》（GB18384）、
《安全色》（GB2893）的要求。在使用中应当准确无误地将图2
中的符号等比例放大或缩小。

图2 警示标记

当移开遮挡/外壳可以露出B级电压带电部分时９遮挡/外壳
上也应当具有同样的警示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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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说明书

使用说明书应当符合 《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》（GB/T

9969）的规定９并配有电动设备整体布局图９标出主要总成结构

的位置。

使用说明书应当符合 《电动汽车产品使用说明 应急救援》

（GB/T38117）的要求９包括电动设备应急救援使用说明、电动

设备的产品信息、安全标志信息、紧急救援处置程序信息和制造

商认为必要的其他信息等内容。

7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7.1包装

7.1.1电动设备及其备附件应当满足不同运输和贮存方式的

包装要求。

7.1.2包装箱内应当放置随机文件９至少包括：

a）装箱清单；

b）产品合格证９其编写应当符合 《工业产品保证文件总则》

（GB/T14436）的要求；

c）产品使用说明书和维修手册 （应当包含电气线路及液压

线路图纸）；

d）产品零件目录及图册；

e）主要配套件的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书等；

f）随机附件、工具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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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运输

电动设备在铁路 （或水路）运输时宜以自驶方式上下车

（船）９如必须用吊装方式装卸时９应当使用防止损伤产品的专用

吊具。

电动设备在运输过程中９储能系统电量应当不大于总电量的

50%。

7.3贮存

产品长期存放时９ 应当切断电源９放置于通风、防潮、防暴

晒和有消防设施的场地９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定期

保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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